
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促进直接利用外资奖励

办法的通知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扩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，招

引重大外资项目，加快推动我县产业转型升级，着力提升我县直接利用外资水平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奖励项目引荐人、一线招商人员，鼓励社会力量引荐重大外资项目，

充分调动招商人员积极性。

第三条 县财政设立专项奖励扶持资金 100 万元，并列入年度预算。

第四条 对当年新引进且运行投产的外资实体企业，奖励人民币 2 万元；对企

业固定资产投资达 500 万美元、1000 万美元、2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分别再给

予扶持奖励人民币 4 万元、8 万元、12 万元。

第五条 对增资企业按照新增资金达 500 万美元、1000 万美元、2000 万美元

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企业奖励人民币 4 万元、8 万元、12 万元。

第六条 对年度新引进外资企业的乡镇（开发区）和单位，除了在该项年度考

核中得满分外，给予引进企业的乡镇（开发区）和单位按每个企业 2 万元进行奖

励；引进企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超 500 万美元的，再奖励 2 万元人民币，超 1000
万美元以上的，再奖励 4 万元人民币。

第七条 对在直接利用外资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，每人奖励 4000 元，

总数不超过 5 人。

第八条 建立外经贸工作协调机制，实行利用外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县政府

分管负责人为会议召集人，由县商务局牵头，会同县财政局、审计局、招商局、

经信委等相关部门组织考核，确定奖励金额和名单。

第九条 专项资金当年结余的，结转下年使用。强化考核奖惩，对成绩突出单

位的，给予通报表彰，并在年度考核中给予适当加分。



第十条 本奖励办法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奖励办法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